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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野外用火流程图

十八周岁以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
到所在地村（社区）委会领取野外用火申请表，如实填写

村（社区）委会初步实地核查，符合条件（1 天内）

镇农林水服务中心实地复核，符合条件（1 天内）

镇森防指审核批准后交县森防指备案（1 天内）

申请人（单位）根据审批事项准备充足，方可用火

附件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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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窝镇野外用火审批表

申请人（单位）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

家庭（单位）地址 联系电话

申请用火理由

申请用火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时

用火种类 用火面积 ㎡

用火点距离林区 米 火场看守人

用火点详细地址

扑火设施准备情况

村（社区）委会

初核意见 盖章：

镇农林水服务中心

复核意见 盖章：

镇森林防火指挥部

审批意见 盖章：

附件 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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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火情况回执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村别 用火情况 监管人员签名 申请人签名

备注：用火情况填安全或走火。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用火情况回执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村别 用火情况 监管人员签名 申请人签名

备注：用火情况填安全或走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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